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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文件
大海大学工委发〔2025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生早操管理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生早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

2025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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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生早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本科生教育管理工作，增强学生身体素

质，锤炼学生意志品格，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，根

据《大连海洋大学学生早操管理规定》（大海大校发〔2025〕104

号）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早操，是指学校组织全体大一新生参加

的集体晨跑锻炼活动。

第三条 早操管理遵循“教育引导、制度保障、严格考勤、

奖惩结合”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实施对象与时间

第四条 实施对象：学校全体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。

第五条 实施时间

（一）学期周期：每学期教学周第 1 周至第 18 周。

（二）每周日期：每周周二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、学校规定

的停课日期及恶劣天气除外）。

（三）每日时段：早晨 6:40 至 7:20。

第三章 流程与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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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签到签退流程

（一）签到（签入）：参加早操的学生须于当日早晨 6:40

前，到达指定操场并完成签到打卡。

（二）签退（签出）：完成规定运动里程后，学生于当日 7:20

前，在指定地点完成二次签到。

第七条 早操内容：

（一）学生签到后，须在指定区域有序集合，由各学院或各

连队负责人组织整队。

（二）早操跑步里程：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跑步里程数，

并根据场地等原因的变化进行实时调整。

（三）学生在完成规定运动里程后，方可进行签退。

第四章 积分制与补跑管理办法

第八条 积分设置：每名学生每学期有 12 分早操基础分。

第九条 扣分细则

（一）迟到：6:40-6:45 完成签到者，视为迟到，每次扣 1

分。

（二）掉队：在集体跑步过程中无故脱离队伍，行为散漫者，

视为掉队，每次扣 1 分。

（三）未参加：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而未出操者，或于 6:45

以后完成签到者视为旷操，每次扣 3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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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短期病假：因病请假（3 天及以内），须通过早操小

程序提前向辅导员请假报备，每次扣 1 分。

（五）长期病假：因身体原因（如心脏病、哮喘、骨折等）

确需长期免修早操的学生，须提供大连市三甲医院出具的诊断证

明等材料，经所在学院审核后，报学生工作处统一审批。审批通

过后，可不参加早操且不扣分，但应酌情参加其他适宜的保健活

动。

第十条 后补机制

（一）适用对象：因迟到、掉队、旷操、短期病假等原因被

扣分的学生。

（二）补跑时间：每周周六、周日早晨 6:40 至 7:20（法定

节假日及恶劣天气除外）。

（三）补跑地点与形式：在周二至周五早操的指定位置，完

成相同标准的锻炼，并完成签到、签退流程。

（四）加分规则：每成功完成一次补跑，可在其早操积分中

增加 1 分。补跑加分仅用于弥补历史扣分，补跑后总分不得超过

12 分的初始分值。

第十一条 激励机制

（一）至每学期期末，早操最终积分扣分累计在 6 分以内（含

6 分）的学生，可参加体育课期末考核，其当学期体育课总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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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 5 分的奖励加分。

（二）至每学期期末，早操最终积分扣分累计超过 6 分（不

含 6 分）且少于等于 12 分的学生，可参加体育课期末考核，不

给予奖励加分。

（三）至每学期期末，早操最终积分被扣超过 12 分（即积

分低于等于 0 分）的学生，不可参加体育课期末考核，其当学期

体育课成绩按“不及格”（挂科）处理。

（四）至每学期学期末，经学生工作处考核确定为优秀的连

队负责人，其当学期体育课总成绩额外给予 3 分的奖励加分，两

学期均考核为优秀者授予大连海洋大学优秀连队长荣誉称号。

（最终积分=初始积分-扣分+补跑加分）

第五章 组织与实施

第十二条 职责分工

（一）学生工作处：负责本细则的制定、修订、解释与总体

协调；负责长期病假的最终审批；监督和督促各学院早操及补跑

执行情况。

（二）各学院：本学院学生早操及补跑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

责本院学生早操的宣传动员、组织管理、日常考勤记录、请假审

批与数据汇总上报等工作。学院分管本科生学生工作领导为第一

责任人，辅导员、班导师具体负责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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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体育部：负责学生体育课成绩认定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各学院应建立学生干部协同管理制度，充分发挥

班级学生干部的作用，协助辅导员做好早操及周末补跑的组织、

秩序维护和考勤监督等工作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如遇雨、雪、雾霾等不适宜户外运动的恶劣天气，

学生工作处将提前通知取消早操或补跑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学生工作处、体育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大连海洋大学学工委办公室 2025年 10月 10日印发


